
司法部关于印发《关于规范和加强仲裁机构登记管理的意见》的通
知
  

司发通[2016]55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司法厅（局）,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、监狱管理局：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“完善仲裁制度，提高仲裁公信力”的重要部署，根据中央办公厅印发的《

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重要举措实施规划（2015-2020年）》（中办发［2015］31号）要求，司法部研究制定了《关于

规范和加强仲裁机构登记管理的意见》，经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同意，现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

落实。

司 法 部

2016年6月14日

关于规范和加强仲裁机构登记管理的意见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“完善仲裁制度，提高仲裁公信力”的重要部署，规范和加强仲裁机构登记

管理工作，现提出以下意见。

一、规范和加强仲裁机构登记管理工作的重要性

仲裁是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重要组成部分，在解决民商事纠纷、服务经济发展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具有重

要作用。《仲裁法》《仲裁委员会登记暂行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司法行政机关承担仲裁机构登记管理职责。

《仲裁法》实施以来，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，认真开展仲裁机构登记管理工作，保障了仲裁工作依法规范

发展。目前，全国经司法行政机关登记的仲裁机构255家，仲裁员4.2万多人，2015年全国仲裁机构共受理仲裁案件

13.6万多件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法治建设全面推进，仲裁工作还存在登记审查不规范、监督管理不到位

等问题。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仲裁工作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“完善仲裁制度，提高仲裁公信力”的重

要部署，为进一步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仲裁制度指明了方向，对规范和加强仲裁机构登记管理工作提出了

明确要求。规范和加强仲裁机构登记管理工作，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仲裁工作重要部署，贯彻实施依法行政要求

，提高仲裁公信力，充分发挥仲裁工作职能作用的重要举措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充分认识规范和加强仲裁机构

登记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，采取有效措施，依法全面履行登记管理职责，确保中央关

于仲裁工作重要决策在司法行政系统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，促进仲裁事业稳步发展。

二、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

(一)指导思想：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

要讲话精神，紧紧围绕提高仲裁公信力，进一步规范仲裁机构登记工作，进一步加强仲裁机构监督管理，不断完

善仲裁登记管理制度，充分发挥仲裁工作化解矛盾纠纷、服务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。

(二)基本原则：一是坚持依法行政，严格遵守仲裁工作有关法律法规，认真履行仲裁机构登记管理法定职责。二是

坚持规范监管，把好仲裁机构“入口关”，加强监督管理，促进仲裁机构依法规范运行。三是坚持管理创新，贯

彻落实转变政府职能要求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做到服务管理并重，为仲裁工作发展提供有力保障。



三、主要任务和措施

（一）进一步规范仲裁机构登记工作。要按照《行政许可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本着统筹规划、合理布局的原则

，认真做好登记工作。依法严格审查仲裁机构条件，严格遵守申请与受理、审查与决定、登记办结时限等规定程

序。重点审查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及专家比例、仲裁员名册等，确保仲裁机构人员组成符合法律规定，并做好仲

裁员（法律类）聘任与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相关要求的衔接工作。规范仲裁机构登记公告、报备,经审查予

以登记的,登记机关应在仲裁机构设立登记后20日内予以公告，并将备案报告、公告文本等报司法部备案，同时抄

送仲裁机构所在地人民法院。

（二）进一步规范仲裁机构变更备案。已经登记设立的仲裁机构变更住所、组成人员的，应要求其在变更后10日

内主动向登记机构备案，并提交与变更事项有关的文件。变更事项涉及仲裁委员会登记证书所载事项的，应当换

发登记证书。对于未按规定备案或备案中发现有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情形的，依法予以纠正，确保仲裁机构合法

性。

（三）进一步加强仲裁机构监督管理。要贯彻落实《行政许可法》关于行政许可监督检查的规定，及时了解掌握

仲裁机构有关情况，监督仲裁机构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。重点检查仲裁机构超越仲裁执业范围、违法变更登

记事项、违规跨地域设立仲裁分支机构和业务站点等，对于不符合规定的，及时依法纠正。要转变监管理念，融

服务于管理，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，通过材料核实、规划指引、随机抽查、告知承诺等，进一步提升监管效能

。要创新管理方式，着力推进仲裁机构信用体系建设，逐步将机构人员公开、执业信息披露、仲裁投诉处理等纳

入信用管理，建立仲裁机构诚信档案，促进仲裁机构规范运行。

（四）进一步完善仲裁机构登记管理制度。研究制定仲裁机构登记管理办法，进一步规范仲裁机构设立登记、变

更备案、事中事后监管等工作。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，建立健全仲裁机构登记管理各项工作制度，并指导仲裁机

构加强内部管理制度建设。健全完善司法行政机关与政府法制工作机构、人民法院等部门的沟通机制，及时协调

解决仲裁机构登记管理工作中遇到的有关问题，推动仲裁工作规范发展。

四、加强组织领导

规范和加强仲裁机构登记管理工作是全面依法治国的一项重要任务，是事关司法行政工作改革发展全局的一件大

事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高度重视，把规范和加强仲裁机构登记管理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。要根据《仲裁法》

等法律法规和本意见要求，结合各地实际，制定具体工作意见，认真抓好落实。要健全仲裁登记管理工作机构

，配齐配强工作人员，为规范和加强仲裁登记管理工作提供队伍保障。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，摸清本地区仲裁工

作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，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工作措施。要认真总结仲裁机构登记管理工作经验做法，结合新形

势、新需要，加强工作指导，不断提高仲裁公信力，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。
 


